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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特点和本质等基本问题，为建立和完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

提供有益参考，在探究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其特点和本质。研究认为，出口管

制法律制度具有政治性、常态性、变动性、矛盾性的特点；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贸易政策的

一种法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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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管制是指一国为达到特定的政治、军事和

经济目的，对其国内公司和个人的出口进行审议和

控制的过程或行为，是管制制度在贸易出口领域的

具体运用［１］。对出口管制法律制度追本溯源，探寻

其历史和特点，有助于深入挖掘和理解这一法律制

度的本质。

一、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贸易往来日

益密切，出口管制对商业实践产生的限制性影响也

逐渐显现。尽管在中国，出口管制法律制度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才被逐渐知悉，但是出口管制已经存在了

两千多年。

（一）出口管制的起源（前４３２年 ～

工业革命）

出口管制的前身是贸易限制和禁运，二者的

共同点是对贸易施加约束。历史上有记载的贸易

限制措施事件发生在公元前４３２年。在伯罗奔尼

撒战争中，雅典领袖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盟国迈加

拉施加了贸易禁运，禁止对方靠近雅典市场和港

口，以惩罚对方杀死 １名雅典特使或在雅典人视

为丰收女神德墨忒尔的土地上耕作的行为［２］。由

此看来，出口管制最早是作为贸易报复工具而产

生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出口管制在宗教法令领

域得到了更多的应用。１１７９、１２１５、１２４５、１３０４、１４５４

年的罗马教廷都禁止向穆斯林拥有的土地出口军用

和两用商品，违反者将被逐出教会或者处以拘禁［３］。

１６２０年，托斯卡尼大公根据罗马教令，命令贸易商

禁止向巴巴里的穆斯林进行战略出口，并将禁止出

口的商品限定为：武器、铁、金属丝、锡、钢、任何类型

的金属、粉末、军火、木材、麻料、绳子以及能够制作

绳子的材料［３］。被禁止出口的商品具有很强的军事

属性，出口管制从单纯的宗教措施演变成了重要的

战略手段，形成了军事出口管制的雏形。

以技术革新为起点，工业化时代萌芽，传统的手

工劳动逐渐被取代，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制造业蓬勃

发展，作为领军国家英国的生产力迅速提高。自然

而然地，为了保护和维持技术领先优势，出口管制也



开始大量运用于工业领域。１６世纪末英国形成了

具有领先优势的标准化铸铁工业，１６１０年英国上议

院规定，未经许可出口大炮、炮铜、铁矿石、铁矿、铁

珠，视为重罪［４］。工业强大的国家也必然开始谋求

军事大国地位，一旦将重要的新式武器开发成功，攻

擂者就会成为守擂者，掌握先进武器的国家就会通

过出口管制限制武器和技术转让。英国限制武器出

口并规定违法行为入刑，反映了出口管制的作用日

益重要。

（二）出口管制的形成（工业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了西欧和北美，美国

通过一系列重要发明为产业化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美国综合国力的急速上升与英国企图重新统治

美国的威胁交织，两国矛盾达到顶峰，国民对立情绪

升级。１８０７年６月，在切萨皮克海湾口，英国军舰

Ｌｅｏｐａｒｄ号舰长要求登上美国海军护卫舰 Ｃｈｅｓａ

ｐｅａｋｅ号并搜查英国逃兵，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号舰长拒绝

后，Ｌｅｏｐａｒｄ号向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号开枪，打死３人，打伤

１７人，随后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号舰长投降［３］。英国人抓走

了４名船员，其中３名是美国人［３］。在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号靠岸并将消息传开之后，愤怒的美国人宣称

开战［３］。

随着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号事件的发酵，英美两国关系

急剧恶化。美国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并

未奏效。美国总统杰弗逊转而考虑采用经济手段制

裁英国。１８０７年１２月２２日，杰弗逊在《禁运法》中

提出了 “和平压制”的建议［５］。根据《禁运法》的规

定，美国政府禁止任何船只自由离开美国港口前往

外国口岸［３］。

禁运是在英美关系最为紧张时期采取的极端手

段，只能起到临时性的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作用。

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是不断变化的，而发展经济和

扩大贸易仍然是新兴国家积累实力的主旋律。美国

很快就尝到了这一特殊措施的苦果，在实施《禁运

法》的第二年，美国出口贸易额从１．０８亿美元骤跌

至２２００万美元［３］。麦迪逊总统就职后，立刻放弃

《禁运法》，着手与英国通过传统的外交途径解决问

题。与政治关系和外交手段相比，《禁运法》付出的

经济成本过高，而收效甚微。《禁运法》作为对外贸

易政策的失败案例，使出口管制暂时丧失了吸引力，

转入低潮阶段。此后，作为国际贸易大国的美国超

过一个世纪没有出于外交政策或安全原因在和平时

期使用出口管制措施。尽管出口管制的形成经历了

挫折，但也经过英美之间的贸易纷争得到了充分

发展。

（三）出口管制的确立（第一次世界

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经历了《禁运法》的灾难性实验之后，美国只

有在战时或者国家紧急状态时禁止某些商品向特定

目的地出口。在和平时期，更多采用的是关税、配额

等更为柔和的经济手段来服务国际贸易发展和外交

关系需要。

美国迈入世界强国行列，英美关系逐渐改善，

帝国主义矛盾愈演愈烈，使得美国转变了出口管

制的重点和方向，建立本国出口管制体系的期望

日益高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与敌

国贸易法》。根据《与敌国贸易法》的规定，美国总

统有权对敌对国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这是

最为严厉的贸易干涉措施。通过《与敌国贸易

法》，美国将政治问题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将分

辨敌国与贸易限制结合起来，为贸易问题政治化

建立了合法的依据，也为此后大行单边制裁埋下

了伏笔。１９３５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该

法要求美国总统在认定战争状态之后，不仅对武

器和军品，还要对所有交战国的“战争工具”施加

禁运，总统被赋予了决定何为武器、军品、战争工

具的自由裁量权［６］。这两部法律的制定既为贸易

限制措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也为出口管制理念

的深入和扩散培养了环境。

１９４０年７月，美国着手发展《出口管制法》。根

据《出口管制法》规定，政府部门开始对基本战争物

资的出口进行限制或者施加许可证要求。此后，该

法不断进行修订和延期。１９４５年，美国军队和军品

委员会建议建立永久性的出口管制立法［３］。

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６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１９４９

年《出口管制法》。该法明确规定了管理许可证的

政府部门，以及政府部门必须遵循的程序，系统地建

立起以许可证为核心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该法的

出台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正式

确立。

（四）出口管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苏联解体）
这一阶段出口管制的特点在于，从个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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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向国际多边机制发展。这是由于，一方面，考

虑到国内立法的局限性，美国开始有意识地将出

口管制法律制度推向世界。另一方面，美苏两极

对立格局形成之后，作为资本主义领军国家的美

国力图争夺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多边机制应当首

先以双边谈判为起点，在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认

同之后，集合一定数量的国家达成协议，以初始协

议和机制作为核心，吸纳更多国家加入进来。美

国也遵循了这一做法。

早在１９４８年夏天，美国就开始与一些欧洲国家

开启出口管制的双边磋商。双边磋商的最终目的是

建立一个自愿性的、多国参与的协定。美国代表曾

经提出，将出口管制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内

的建议［７］。比起建立一个全新的出口管制机制，将

出口管制融入现有的组织框架是更为简而易行的方

法。但是英国代表表示，西方世界应当建立起出口

管制的永久框架［７］。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国家认

同。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起，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

兰、比利时，以及作为观察员的挪威和丹麦，开始讨

论出口管制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

组织［３］。

１９５０年，除了冰岛之外的所有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成员国，加上非成员国日本，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

个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即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

称巴统）。二战之后，东西方阵营泾渭分明。１９５１

年起，巴统明确了旨在封锁前苏联的商品和技术禁

运清单。由于不满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涉，１９５２年

西方世界又将目标瞄准了中国，建立了旨在对中国

军事和技术能力进行经济制裁的中国委员会，并且

在巴统三大清单之外增加了１６项禁止向中国出口

的商品。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遏制主义成为巴统和

西方各国出口管制的核心思维。但是，依靠马歇尔

援助计划实现了经济复苏的西欧各国，促进国际贸

易发展的愿望远远强于美国，希望突破限制向共产

主义国家出口商品的热情日益高涨，美欧出口管制

立场分歧逐渐扩大。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

最大威胁，防扩散取代遏制主义成为出口管制最重

要的目标。１９９１年底，前苏联解体，持续了四十年

的冷战宣告结束，被美国视为最大敌人的威胁解除。

巴统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局势变化，终

于在１９９４年被终止。

（五）出口管制的完善（前苏联解体～

至今）

尽管巴统由于历史原因而结束，但出口管制的

理念和作用仍然被接受和继承下来，新的多边出口

管制机制—《瓦森纳安排》随之应运而生。《瓦森纳

安排》意图通过成员国间的信息通报机制提高出口

管制的透明度，加强互相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

巴统的不足。《瓦森纳安排》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或

国家集团，避免了政治性对出口管制的干扰，参与国

家的范围更加广泛。除此之外，出口管制分别在核、

导弹、生化领域有所建树，形成了核供应国集团、导

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等多边机制，出

口管制的范围和广度不断拓展。

出口管制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以防扩散为核

心的出口管制理念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出口管制立

法从美国扩展到世界，再辐射到曾经受到压迫的国

家。俄罗斯和中国等曾经深受出口管制不平等待遇

的国家制定了本国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印度和日

本等新兴贸易国家也纷纷效仿美欧的做法，建立起

了本国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

至此，出口管制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分别通过多

边机制和国内立法进行规范，出口管制法律制度不

断完善。

二、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特点

　　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笔者认为出口管制法

律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政治性

出口管制最初是由于国家之间的相互报复而产

生的，带有强烈的对抗色彩。冷战时期，美国对以前

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采取的出口管制政策，体

现了明显的“遏制”思维。各国制定出口管制法律

法规，莫不是从防扩散、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角度

出发，意图通过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实现特殊目的，而

这些目的都是主权国家首要考虑的政治利益。出口

管制法律制度，不是为了调整国际贸易关系而产生

的，而是根据政治需要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性特点

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单边制裁，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根

据自己的政治或外交需要，对另一个国家实施制裁，

并通过立法将单边制裁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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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态性

美国在１９４９年出台《出口管制法》之前，出口

管制都是作为临时性措施存在的。在此之前，出口

管制的适用被严格限制在战争时期和国家紧急状

态，是相对合理的。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级对立格

局形成，东西方进入了长期对峙时期。相对于军事

打击的高昂成本和外交谈判的艰难耗时，出口管制

法律制度具有有效和迅速的优势，因此受到了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青睐。直至１９９１年前苏联解体，

冷战持续了４０年。出口管制从临时性措施转变为

常态性措施，与冷战的长期持续密切相关。此后，世

界又进入了新的防扩散时期，各国均意识到防扩散

任务的长远和艰巨，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因此在和平

时期继续被保留下来，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挥经常

性的作用。

（三）变动性

出口管制的产生、形成、确立、发展和完善，都与

历史环境和重大事件密切相关。出口管制不是一成

不变的。出口管制的规则、政策和进程随着政治、经

济和技术环境的改变而持续进化。以美苏关系为

例，二战结束时美苏矛盾达到顶峰，美国对前苏联实

行了严格的出口管制。然而，在局势相对平稳和盟

友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曾经一度减轻了对前苏联的

出口管制。１９７９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再

次加紧了对前苏联的出口管制。１９９１年前苏联解

体之后，美国采取了拉拢的策略，不再将矛头直指对

方，而是邀请俄罗斯加入出口管制多边机制。由于

美国国内立法与出口管制多边机制的一致性，俄罗

斯享受多边机制成员国待遇，等同于美国出口管制

对俄罗斯松绑。由于带有政治性的主观色彩，各国

出口管制法律也随着历史的转折不时地进行调整，

在放松和加紧之间来回变化，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转

变就是明显的佐证。美国多部法律都有针对伊朗专

门性制裁的规定，其中２０１２年《伊朗自由和防扩散

法》和２０１２年《减轻伊朗威胁和叙利亚人权法》是

两部最重要的法律。但是，２０１５年伊朗在核问题上

作出重大让步，美伊关系迅速破冰。根据核问题六

国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自２０１５年底起美

国通过修订立法的方式落实《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中作出的承诺，逐渐减轻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和修改

对伊朗制裁的规定。

（四）矛盾性

出口管制具有的政治性特点使得部分利益集团

将政治利益作为主要和优先的考虑因素，甚至不惜

牺牲经济利益。而出口管制同时也是管理贸易的法

律手段，必将运用于贸易之中，而贸易的本性是追逐

经济利益。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天生

和固有的，难以调和。立法主体要考虑政治目的，市

场主体要追逐利润，二者之间的立场也是冲突的。

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存在着天然的矛盾。

三、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本质

　　探究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本质，应当从理论基

础出发。出口管制的理论基础包括工具性理论、信

号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制度性理论。出口管制的工

具性理论是指，出口管制包括经济制裁的目的在于，

通过对被管制的国家造成最大可能性的经济伤害来

实现被管制国家的政策变迁［８］。因为出口产品通过

溢出效应导致国外的军事技术得到改进，增加了美

国的安全防卫成本，因此，采用出口管制就可以限制

某些产品和技术的出口或者限制对某些国家的出

口，预防这些被管制的国家增强政治和军事实力，从

而减少本国的军事费用的开支或者引起被管制国家

的制度变迁［８］。

笔者赞同工具性理论的观点，认为出口管制本

质上是贸易政策的一种法律工具。出口管制不是独

立存在的，而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存在的。如果

失去了特定目的，出口管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

基础。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为了出口管制而实行的

出口管制存在。工具是达到、完成或促进某一事物

的手段，也是可以被利用的方法。出口管制作为桥

梁，为连接特定目的和结果提供了途径。

出口管制的工具性本质也在学术界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认可。１９４７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一

篇报道就暗示政府可以利用出口管制限制对前苏联

的贸易，出口管制体系将逐渐成为政治骚扰的来

源［３］。有学者认为，对外贸的管制往往被用来作为

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８］。也有学者从美国的角度出

发总结了出口管制的工具性作用，将其归纳为：美国

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美

国团结其西方盟国、防范非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利

用出口管制阻止经济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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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９］。

四、结语

　　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与世界历史

的发展高度契合。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出口管制

的变化相互联系，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出口管制

变化的基础，出口管制的变化也反映了重大历史事

件的发生。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发展既与历史演进

相符，又与历史转折一致。

历史上，各个国家试图利用出口管制和其他经

济制裁来实现战略目的［２］。现代意义上的出口管制

不再局限于战争或国家紧急状态时的临时措施，已

经在和平时期作为常规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２］。许

多国家试图通过向军事和政治对手实施包括出口管

制在内的经济制裁，以实现期望的国家目标［２］。出

口管制法律制度的政治性、常态性、变动性、矛盾性

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愈加鲜明。

出口管制已成为各个国家多方面和跨学科历史

的一部分，出口管制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多重国内外

政治因素影响了各个国家的贸易和外交政策［２］。认

清出口管制法律制度的工具性本质，能够为建立和

完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具有重要

的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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